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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
配备和管理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计量的种类和范围、计量器具的配备原则、配备要求和计量管理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公共机构,服务业等其他用能单位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GB1716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公共机构 public institutions
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4 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计量的种类和范围

4.1 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计量种类

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计量的种类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生物质能、电力、热力以及其他直接或通过

加工转换而取得的各种能源和水。

4.2 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计量范围

计量范围如下:

a) 输入公共机构及其用能设备的能源和水;

b) 公共机构及其用能设备输出的能源和水;

c) 公共机构及其用能设备使用(消耗)的能源和水;

d) 公共机构及其用能设备自产的能源和水;

e) 公共机构及其用能设备回收利用的余能(热)。

5 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的配备原则

5.1 应满足公共机构各类能源资源实现分类计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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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应满足不同公共机构能源资源实现分户计量的要求。

5.3 应满足公共机构所属能源资源消耗超过规定数量及具有特定功能的区域实现分区计量的要求。

5.4 应满足公共机构的主要用能设备单独进行计量的要求。

5.5 应满足不同规模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实现精细化管理的要求,不同规模公共机构的划

分见附录A。

5.6 应满足公共机构实现能源资源数据统计分析和评价用能水平的要求。

5.7 有条件的公共机构宜配备智能化、具有远程传输及在线校准功能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

6 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要求

6.1 分户计量

进出公共机构的各类能源和水应加装计量器具。两个或两个以上在同一栋建筑或同一个区域不同

建筑内的公共机构,其各类能源和水应分别计量。
对于拥有多栋建筑的公共机构,其每栋建筑的电力、热力、水消耗量应单独计量。

6.2 分区计量

6.2.1 行政区

固定用电设备额定功率之和超过10kW 的行政区,如会议室、资料室、办公室等,其电力消耗量应

单独计量。
注:固定用电设备是指除照明系统外,在固定位置使用的用电设备,如分体空调、计算机、打印机、投影仪、音响设

备、实验检测仪器等。

6.2.2 业务区

6.2.2.1 固定用电设备额定功率之和超过10kW 的一般业务区,如办事大厅、门诊部、住院部、场馆、
教室等,其电力消耗量应单独计量。

6.2.2.2 大型和中型公共机构的特殊业务区,如数据中心(或信息机房)、调度中心、指挥及控制中心、
监控中心、实验室、手术室、重症监护室等,其电力和水消耗量应单独计量。

6.2.3 后勤服务区

6.2.3.1 大型和中型公共机构的用餐场所,其电力、水、炊用燃料消耗量应单独计量。

6.2.3.2 大型和中型公共机构所属公共浴室的电力、热力、水消耗量应单独计量。

6.2.3.3 公共机构所属公寓的各类能源和水消耗量应单独计量。

6.2.3.4 公共机构所属游泳馆的电力、热力、水消耗量应单独计量。

6.2.4 其他区域

6.2.4.1 有条件的公共机构,其绿化用水宜单独计量。

6.2.4.2 公共机构对外服务及外包场所的电力和水消耗量应单独计量。

6.3 主要用能设备

6.3.1 大型和中型公共机构的主要用能设备,如中央空调、照明和插座、电梯、供热锅炉、电热水炉等,
其各类能源和水消耗量应单独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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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符合表1要求的公共机构固定用电设备的电力消耗量应单独计量。

表1 公共机构固定用电设备电力消耗量限定值

使用时间/(h/a) <400 400~2000 >2000

额定功率/kW >50 20~50 10~20

  注1:对于备用的固定用电设备,可以与在用设备合并计量。

  注2:对于消防、防汛等应急使用设备,可以不予计量。

6.4 配备率要求

6.4.1 计算方法

公共机构应根据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要求,配备准确度等级不低于GB17167规定的能源资源

计量器具。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率按式(1)计算:

Rp=Ns

Nl
×100% …………………………………(1)

  式中:

Rp———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率;

Ns———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的实际配备数量;

Nl———公共机构依据第5章和第6章相关配备原则和要求应配备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数量。

6.4.2 配备率要求

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率应符合表2要求。

表2 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率要求 单位:%

能源种类
分户计量 分区计量 主要用能设备

既有建筑 新建建筑 既有建筑 新建建筑 既有建筑 新建建筑

煤炭 100 100 90 100 90 100

石油 100 100 90 100 90 100

天然气 100 100 90 100 90 100

生物质能 100 100 — — — —

电力 100 100 95 100 95 100

热力 100 100 80 100 95 100

水 100 100 85 100 85 100

7 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计量管理

7.1 计量制度

公共机构应建立能源资源计量管理制度,规范能源资源计量人员行为、计量器具管理和计量数据的

采集、处理和汇总,具体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计量管理部门及岗位的设置及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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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计量器具建档管理制度;

c) 计量器具新增、更换及报废制度;

d) 计量器具使用、维护及保养制度;

e) 计量器具周期检定及溯源管理制度;

f) 计量管理考核制度;

g) 计量数据采集、处理、汇总、使用管理办法。

7.2 计量人员

7.2.1 公共机构应指定部门设专人或兼职人员负责本机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的管理,负责能源资源计

量器具的配备、使用、检定(校准)、维修、报废等管理工作。

7.2.2 公共机构的能源资源计量管理人员应通过相关部门组织的培训考核,做到持证上岗;公共机构

应建立和保存能源资源计量管理人员的技术档案。

7.2.3 能源资源计量器具检定、校准和维修人员,应具有相应的资质。

7.3 计量器具

7.3.1 公共机构应备有完整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一览表。表中应列出计量器具的名称、型号规格、准
确度等级、测量对象和范围、生产厂家、出厂编号、管理编号、安装使用地点、状态(指合格、准用、停用

等)。

7.3.2 公共机构应建立能源资源计量器具档案,内容包括:

a) 计量器具使用说明书;

b) 计量器具出厂合格证;

c) 计量器具最近两个连续周期的检定(测试、校准)证书;

d) 计量器具维修记录;

e) 计量器具其他相关信息。

7.3.3 公共机构应备有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量值传递或溯源图,其中作为单位内部标准计量器具使用

的,要明确规定其准确度等级、测量范围、可溯源的上级传递标准。

7.3.4 公共机构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凡属自行校准且自行确定校准间隔的,应有现行有效的受控文

件(即自校计量器具的管理程序和自校规范)作为依据。

7.3.5 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应定期检定(校准),具体要求如下:

a) 应使用经检定(校准)符合要求的或不超过检定周期的计量器具;

b) 属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其检定周期、检定方式应遵守有关计量法律法规的规定。

7.3.6 在用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应在明显位置粘贴与能源资源计量器具一览表编号对应的标签,以备

查验和管理。

7.3.7 新装、更换及维修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在使用前应经相关部门检定或校准,满足相应的准确度

等级要求后才能使用。

7.4 计量数据

7.4.1 公共机构应建立能源资源统计报表制度,统计报表数据应能追溯至计量测试记录。

7.4.2 能源资源计量数据记录应采用表格形式,记录表格应便于数据的汇总与分析,应说明被测量与

记录数据之间的转换方法或关系。

7.4.3 公共机构应建立能源资源计量数据管理与分析制度。

7.4.4 公共机构应按月、季、年及时统计各种主要能源和水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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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公共机构规模分类表

  公共机构按规模分类见表A.1。

表 A.1 公共机构规模分类表

类别 学校 医疗机构 其他公共机构

大型公共机构 在校生10000人及以上 三级 总建筑面积20000m2 及以上

中型公共机构 在校生2000人~10000人 二级 总建筑面积5000m2~20000m2

小型公共机构 在校生2000及以下 一级 总建筑面积5000m2 及以下

  注1:医疗机构分类依据卫生部门评定的级别。

  注2:其他公共机构包括各级国家机关以及除学校和医院外的各类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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